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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行歷史

鑒於甘肅省當時並無省級法人城市商業銀行，為促進甘肅經濟發展，甘肅省
人民政府決定在白銀市商業銀行和平涼市商業銀行的基礎上組建了一家省級法人城
市商業銀行。因此，2011年5月30日，25家法人單位（包括甘肅省省屬大中型國有企
業和甘肅省省內外民營企業）及白銀市商業銀行全體股東的代表和平涼市商業銀行
全體股東的代表共同簽署了《敦煌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協議》。根據該協議，25
家法人單位以貨幣出資，白銀市商業銀行全體股東及平涼市商業銀行全體股東以白
銀市商業銀行和平涼市商業銀行經評估的淨資產出資，共同發起設立敦煌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2011年8月24日，甘肅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批准將擬籌建銀行名稱由原先的
「敦煌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甘肅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9月27日，中國銀
監會批准了本行的籌建。2011年11月18日，中國銀監會甘肅監管局批准本行開業並
同意白銀市商業銀行、平涼市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分別變更為本行白銀分行、平
涼分行及本行的其他分支機構。同日，本行獲發甘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頒發的企業
法人營業執照，本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正式成立。本行為甘肅省唯一一
家省級法人城市商業銀行。

於本行成立時，本行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486,223,700.00元，分為3,486,223,700
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股份。該等註冊資本均已悉數繳足。

本行的主要業務包括公司銀行業務、零售銀行業務及金融市場業務。公司銀
行業務主要包括向公司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貸款、票據貼現、
存款以及手續費及佣金類產品和服務。零售銀行業務主要包括向零售客戶提供多種
產品及服務，包括貸款、存款、借記卡與手續費及佣金類產品和服務。金融市場業
務主要包括貨幣市場交易、投資業務及理財業務。本行亦已取得國際結算業務經營
資質，向客戶提供結售匯、匯入及匯出匯款、進口代收及出口信用證服務。

本行歷史的重大里程碑事件概括如下：

時間 重大里程碑事件
  

2011年11月 本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8月 本行綜合業務系統成功上線。

2012年10月 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本行以法人身份接入中國現代化支付系
統。

2012年12月 甘肅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下發了《關於支持甘肅銀行加快發展的
意見》，明確提出甘肅省省政府各部門及甘肅省各級政府要採
取有效措施支持本行做大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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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重大里程碑事件
  

2013年1月 本行網上銀行系統正式上線，可為客戶提供賬戶查詢、行內及
跨行轉賬、理財服務等金融服務。

2013年2月 本行第一款理財產品「匯福1期」人民幣理財產品正式發售。

2013年6月 本行取得甘肅銀監局同意本行開辦外匯業務的批覆。

2014年4月 本行資產總額突破人民幣1,000億元。

2014年5月 本行向中國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完成人民幣跨境貿易境內結
算銀行備案工作。

2014年11月 本行存款總額突破人民幣1,000億元。

2014年12月 本行手機銀行系統正式上線，可為客戶提供範圍廣泛的金融服
務，包括賬戶餘額及交易明細查詢、轉賬匯款、理財產品購買
等。

2015年1月 本行成功接入境內外幣支付系統，開通了美元、歐元、港元、
日元與英鎊5個幣種的業務，成為甘肅省內首家加入中國人民
銀行境內外幣支付系統的法人銀行。

2015年6月 本行成為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基礎成員單位。

2015年10月 本行電子銀行渠道管理平台正式上線。該平台可以實現對網
上銀行、手機銀行等電子渠道在後台端進行客戶管理、業務管
理、報表管理、參數管理等功能。

2015年12月 本行首款網貸產品「稅e融」成功上線。該款產品是本行聯合甘肅
省國家稅務局共同打造的金融產品，向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提供用於支持其生產經營的信用類貸款。

本行資產總額突破人民幣2,000億元。

2016年2月 本行正式成為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會員。

2016年4月 本行互聯網支付平台成功上線，該平台面向開展電子商務業務
的客戶提供線上支付、清分和結算服務。

2016年8月 本行直銷銀行平台正式上線。客戶可通過該平台購買、享受本
行和第三方銷售及提供的多樣化金融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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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重大里程碑事件
  

2017年4月 本行「隴銀商務」電子商務綜合平台正式上線。該平台可為入駐
商戶提供全方位進貨、銷售、庫存管理服務和在線B2B及B2C交
易。

2017年8月 本行獲得開展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承銷業務資格。

2. 本行註冊資本的變更

本行成立時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486,223,700.00元。自本行成立以來，為確保
本行資本充足和支持本行業務發展，本行股本歷經數次增加，主要是通過增資擴股
及將未分配利潤轉增為股本。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7,525,991,330.00元，本行已
發行合計7,525,991,330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本行自成立以來股本的
變動概述如下：

年份 股本變化情況
  

2013年 本行將未分配利潤人民幣208,598,579.00元轉增股本（「2013年以
未分配利潤轉增股本」）。2013年以未分配利潤轉增股本完成
後，本行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3,694,822,279.00元，總股本增
至3,694,822,279股。

本行向20名符合資格的法人單位定向發行2,950,918,414股內資
股，發行價格參考本行截至2013年5月31日淨資產評估價值確
定，為每股人民幣1.45元（「2013年定向增發」）。

2014年 本行向2,692名內部員工共發行270,035,327股新股，發行價格為
每股人民幣1.45元，共募集資金人民幣391,551,224.00元（「2014年
發行內部職工股」）。

本行將未分配利潤人民幣221,086,902.00元轉增股本（「2014年以
未分配利潤轉增股本」）。

2013年定向增發、2014年發行內部職工股及2014年以未分配利
潤轉增股本完成後，本行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7,136,862,922.00
元，總股本增至7,136,862,922股。

2015年 本行將未分配利潤人民幣389,128,408.00元轉增股本（「2015年以
未分配利潤轉增股本」）。2015年以未分配利潤轉增股本完成
後，本行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7,525,991,330.00元，總股本增
至7,525,991,330股。

附註：
1. (1) 2013年以未分配利潤轉增股本方案得到了中國銀監會甘肅監管局的批准，但本行未按相應法律法

規的要求就本次從未分配利潤轉增股本涉及的註冊資本變更獲得中國銀監會甘肅監管局的進一步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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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行獲得了中國銀監會甘肅監管局對2014年發行內部職工股涉及的註冊資本變更的核准，但本行
未按相應法律法規的要求取得中國銀監會甘肅監管局對該等方案的事先核准。

 本行的中國法律顧問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認為，由於(a)中國銀監會甘肅監管局已確認本行歷次股
本增加總體合規合法，不存在重大瑕疵及重大違法違規情況；(b)甘肅省人民政府已確認本行歷次股
本增加均已經獲得了相關監管部門的批准，不存在重大違法違規行為；及(c)本行已將該等情況向中
國證監會匯報，並申請納入非上市公眾公司監管，因此，上述情況不會對本行歷次股本變更的合法
有效性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2. (1) 本行設立時，對白銀市商業銀行及平涼市商業銀行的淨資產依法進行了評估，並將評估值作為股
東出資的作價依據，但本行未按相應法律法規的要求就評估結果向相關監管部門辦理核准手續。

 (2) 2013年定向增發時，本行對本行截至2013年5月31日的淨資產進行了評估，並將評估結果作為2013
年定向增發的定價依據，但本行未按相應法律法規的要求對評估結果辦理備案手續。

 (3) 2014年發行內部職工股時，發行價格乃參考本行截至2013年5月31日的淨資產評估價值。該等評估
價格有效期超過了法律規定的一年有效期，且本行未按相應法律法規的要求對評估結果辦理備案手
續。

 本行的中國法律顧問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認為，甘肅省人民政府已確認增資定價依據合理，實現
了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因此，上述情況不會對本行設立及歷次增資擴股的合法有效性造成重大
不利影響。

3. 2013年以未分配利潤轉增股本、2013年定向增發、2014年發行內部職工股及2014年以未分配利潤轉增
股本實施後，本行未及時就該等股本增加辦理註冊資本工商變更登記手續，直至本行2015年以未分配
利潤轉增股本實施後，將前述累計增加的註冊資本於2015年12月一併在甘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甘肅
省工商局」）辦理了註冊資本變更登記手續。

 本行的中國法律顧問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認為，上述情況不會對本行歷次增資擴股的合法有效性
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原因如下：(1)註冊資本變更的工商登記並非行政許可事項，未辦理工商變更登
記不會導致註冊資本變更無效，(2)本行已於2015年12月2日就2013年至2015年期間累計增加的註冊資
本一併在工商行政部門辦理了變更登記手續，並獲換發後的營業執照，及(3)本行主管工商部門甘肅
省工商局已確認，本行自設立以來，沒有受到甘肅省工商局行政處罰的情形。

3. 本行子公司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靜寧成紀村鎮銀行為本行唯一子公司，本行擁有其
62.73%的股權，其已入賬至本行的合併財務報表中。靜寧成紀村鎮銀行剩餘股權由
41名法人及自然人股東持有。靜寧成紀村鎮銀行成立於2008年9月18日，原為平涼
市商業銀行的子公司。其向當地公司及零售客戶提供多種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貸
款、存款以及手續費及佣金類產品和服務。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靜寧成紀村鎮
銀行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4,025.00萬元。

4. 債券發行

4.1 金融債券

2017年3月，本行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000.0百萬元的金融債券，為期三
年，年利率為4.67%。

2017年4月，本行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000.0百萬元的金融債券，為期五
年，年利率為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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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本行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000.0百萬元的金融債券，為期三
年，年利率為4.90%。

2017年8月，本行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500.0百萬元的金融債券，為期三
年，年利率為4.85%。

4.2 二級資本債券

2015年12月，本行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3,200.0百萬元的二級資本債券，為期
十年，年利率為5.10%，本行可選擇於2020年12月11日按面額贖回該債券。

4.3 同業存單

2015年，本行發行數筆零息同業存單，本金總額為人民幣7,740.0百萬元。該等
同業存單為期一個月至六個月，有效年利率介於2.55%至3.60%之間。

2016年，本行發行數筆零息同業存單，本金總額為人民幣35,890.0百萬元。該
等同業存單為期一個月至一年，有效年利率介於2.55%至4.82%之間。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行發行數筆零息同業存單，本金總額為人民
幣27,870.0百萬元。該等同業存單為期一個月至一年，有效年利率介於4.00%至5.31%
之間。

有關本行債券發行的詳情，請參閱「財務信息 — 資本資源 — 債務 — 已發行債
券」。

5. 上市理由

本行擬繼續擴展經營範圍，詳情載於「業務 — 本行的發展戰略」及「未來計劃
及所得款項用途」章節。本行認為，上市能夠為本行提供額外資本金用於本身的業
務發展，進一步提升本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和核心競爭力，亦能提高本行的品牌知名
度。

6. 本行的股權及公司架構

6.1 股權架構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擁有127家法人股東及3,624名自然人股東，分別
持有本行合共約95.68%及4.32%的股份，該等股東皆為內資股股東。在這些股東中，
直接持有本行5%或以上股份的股東包括甘肅省公航旅、包商銀行、酒鋼集團、甘
肅省電投及金川集團，其直接持有的股份佔本行總股本分別約為15.38%、11.23%、
8.42%、8.42%及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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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甘肅省國投直接持有本行4.77%的股份。其亦持有(1)
甘肅省電投（直接持有本行8.42%的股權）100%的股權；及(2)金川集團（直接持有本行
8.42%的股權）48.67%的股權。因此甘肅省電投及金川集團為甘肅省國投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定義下的受控法團。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甘肅省電投及金川集團所持
有的本行的股份被視為甘肅省國投的「視作權利」。

酒鋼集團、甘肅省電投、金川集團及甘肅省國投均受甘肅省國資委直接或間
接控制，而甘肅省公航旅則為甘肅省交通運輸廳全資擁有。上述股東的詳情，請參
閱「主要股東」。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未確權股東共220名，其中法人股東2名，合計
持有本行1,307,840股內資股，約佔本行已發行總股本的0.0174%，及自然人股東218
名，合計持有本行5,587,119股內資股，約佔本行已發行總股本的0.0742%。本行的中
國法律顧問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認為，該等情形不會對本行的股本結構、公司治
理、業務經營等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緊接全球發售前的股權架構

下圖載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緊接全球發售前本行的股權架構圖。

甘肅省公航旅(1) 包商銀行(2) 酒鋼集團 (3) 甘肅省電投(4)

甘肅省國投(6)

金川集團(5)

本行(9)

靜寧成紀
村鎮銀行(10)

其他法人股東(7) 自然人股東(8)

15.38% 11.23% 8.42% 8.42% 8.42% 4.77%

48.67%100%

39.04% 4.32%

62.73%

31.91% 16.46%

附註：
(1) 甘肅省公航旅為本行的國有股股東之一。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其直接持有本行已發行總股本的

15.38%。甘肅省公航旅由甘肅省交通運輸廳全資擁有，其經營範圍包括經營國有資產，負責甘肅省高
等級公路、民航機場、重大旅遊資源開發、重大旅遊項目的投融資及開發建設和經營管理等。有關甘
肅省公航旅持有本行股份的詳情，請參閱「主要股東」一節。

(2) 包商銀行為本行非國有股股東之一。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其直接持有本行已發行總股本的11.23%。
包商銀行為成立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城市商業銀行，其並無控股股東或主要股東，包頭市太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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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集團有限公司為其單一最大股東，持有其9.07%股權。有關包商銀行持有本行股份的詳情，請參閱
「主要股東」一節。

(3) 酒鋼集團為本行的國有股股東之一。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其直接持有本行已發行總股本的8.42%。
甘肅省國資委及甘肅省國投分別持有酒鋼集團68.09%及31.91%的股權，而酒鋼集團亦持有甘肅省國投
16.46%的股權。酒鋼集團主要營業範圍包括製造業，採礦業，農、林、牧、漁業、電力、燃氣及水的
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等。有關酒鋼集團持有本行股份的詳情，請參閱「主要股東」一節。

(4) 甘肅省電投為本行的國有股股東之一。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其直接持有本行已發行總股本的
8.42%。甘肅省電投為本行主要股東甘肅省國投的全資子公司，其主要營業範圍包括服務甘肅省能源
產業發展和鐵路基礎設施建設，全省煤、電等基礎性能源項目、新能源產業項目等。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甘肅省國投被視為於甘肅省電投所持有的本行股份中擁有權益。有關甘肅省電投持有本行股
份的詳情，請參閱「主要股東」一節。

(5) 金川集團為本行的國有股股東之一。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其直接持有本行已發行總股本的8.42%。
金川集團為金川集團國際資源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2362）的控股股東。金川集團
的主要營業範圍包括鎳、銅、鈷、稀貴金屬、無機化工產品、化學危險品、工程、起重機械設備的生
產銷售、地質勘查、採掘、製造、建築、交通運輸等。甘肅省國投、甘肅省國資委、酒鋼集團、甘肅
省電投，靖遠煤業集團有限公司（一位持有本行3.18%股份的股東）分別持有金川集團48.67%、12.89%、
1.40%、1.66%及0.70%的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甘肅省國投被視為於金川集團所持有的本行股
份中擁有權益。有關金川集團持有本行股份的詳情，請參閱「主要股東」一節。

(6) 甘肅省國投為本行的國有股股東之一。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其直接持有本行已發行股份的4.77%。
甘肅省國資委及酒鋼集團分別持有甘肅省國投83.54%及16.46%的股權，而甘肅省國投亦持有酒鋼集團
31.91%的股權。甘肅省國投的主要營業範圍包括國有資本（股權）管理和融資業務，產業整合和投資業
務，基金投資和創投業務，上市股權管理和營運業務等。甘肅省國投持有(a)甘肅省電投（直接持有本
行8.42%股權）100%的股權；及(b)金川集團（直接持有本行8.42%股權）48.67%的股權，甘肅省電投及金
川集團為甘肅省國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定義下的受控法團。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甘肅省國投被
視為於甘肅省電投及金川集團所持有的本行股份中擁有權益。有關甘肅省國投所持有本行股份的詳
情，請參閱「主要股東」一節。

(7)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121名其他法人股東合共持有本行已發行股份的39.04%。該等法人股東之中
持股比例最高不超過3.18%。

(8)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3,624名自然人股東合共持有本行已發行股份的4.32%。該等自然人股東之中
持股比例最高不超過0.0109%。

(9) 有關本行的主要組織及管理層架構，請見「— 本行的股權及公司架構 — 組織架構」。
(10) 有關靜寧成紀村鎮銀行及其股東的詳情，請見「— 本行子公司」。靜寧成紀村鎮銀行的其他股東均為

本行的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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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全球發售後的股權架構

下圖載列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本行的股權架構圖（假設超額配股權並無獲行
使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下列各股東的持股量並無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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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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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3.69%

甘肅省公航旅

甘肅省國投(1)

本行

靜寧成紀
村鎮銀行

H股
公眾股東

11.88%

包商銀行

8.68%

酒鋼集團

6.51%

48.67%100%

自然人
股東

3.34%

其他
法人股東

30.16% 22.72%

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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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如披露，甘肅省電投及金川集團為甘肅省國投的受控法團，而甘肅省國投被視為於甘肅省電投及

金川集團所持有的本行股份中擁有權益。

6.2 組織架構

本行已採取一系列措施優化管理架構及完善其內部控制系統，包括：

• 建立現代化的公司治理架構；

• 建立全面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系統；

• 提升信息技術的應用水平；及

• 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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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的主要組織及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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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公司治理架構

本行已根據公司章程、中國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的規定設立了現代化的公司
治理架構，建立了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的公司治理架構。

股東大會

本行股東大會是本行的權利機構，其主要職權包括：

• 決定本行經營方針和重大投資計劃；

• 選舉和更換董事，並決定有關董事的報酬事項；

• 選舉和更換非由職工代表擔任的監事，並決定有關監事的報酬事項；

• 審議批准董事會及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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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批准本行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及本行的利潤分配方案和
制定彌補虧損方案；

• 對本行增加或減少註冊資本作出決議；

• 對本行發行債券或上市作出決議；

• 審議批准本行對外投資、資產轉讓、受讓、購置、處置計劃或授權董事會
審議批准；

• 對回購本行股份作出決議；

• 對本行合併、分立、解散、清算或者變更本行形式作出決議；

• 修改公司章程；

• 對本行聘用、解聘會計師事務所作出決議；

• 審議批准變更募集資金用途事項；

• 審議批准股權激勵計劃；及

• 審議代表本行有表決權的股份百分之三以上（含百分之三）的股東的提案
等。

董事會

本行的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其中包含來自不同背景及具有資歷的專業人
士。董事會主要職責包括：

• 確定本行的經營發展戰略，決定本行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 審議本行年度報告及管理本行對外信息披露；

• 召集股東大會，並向股東大會報告工作、執行股東大會決議；

• 制定本行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風險資本分配方案、利潤分配
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 根據股東大會的授權，審議批准本行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
押、對外擔保事項、委託理財、關聯交易的計劃；

• 根據董事長的提名，聘任或解聘本行行長、董事會秘書；根據行長的提
名，聘任或解聘本行副行長等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 決定本行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政策；及

• 制定本行的主要管理制度、定期評估並完善本行的公司治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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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董事會將若干職權授予下設的專門委員會，包括戰略發展委員會、審計
委員會、提名與薪酬委員會及關聯交易與風險控制委員會。各委員會須向本行董事
會報告。各委員會職能的詳情，請參閱「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 — 董事會下設委
員會」。

監事會

監事會對本行的股東大會負責，並負責監督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履行職責以
及本行的財務活動、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監事會通過定期專題調查及出席重要會
議，了解本行的運營及管理並提供監督意見，並不時就該意見的實施情況進行監
督。監事會下設監督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各委員會須向監事會報告。

高級管理層

高級管理層擁有本行董事會授予的權力以管理本行的日常營運。本行的行長
主要負責執行本行董事會的決定並須向本行董事會報告。本行亦已委任若干名副行
長及其他高級管理層成員與本行的行長合作，並履行其各自的管理責任。

7. 黨委

本行已建立了甘肅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共產黨委員會，其主要履行以下職
責：

• 支持本行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層依法行使職權，以實
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

• 支持本行職工代表大會行使其權利，並履行其職責；

• 對關係本行改革、發展及穩定的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 監督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行改革和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
和貫徹執行；

• 維護國家、本行、本行股東及職工的合法權益；及

• 加強黨的建設，領導本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包括工會和共青團在內的群
眾組織。

8. 運營改革

為配合本行的發展需要和行業的監管要求，本行致力於不斷完善管理及運營，
並持續在公司治理、組織結構、風險管理、人力資源及信息科技等領域實施改革及
改進措施。詳情請參閱「業務」及「風險管理」章節。


